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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公告编号：2022-01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

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

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

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金科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科大酒店” ）接受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提供的融资款2,500万元，期限18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重

庆金科金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金辰” ）、重庆金科两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大酒店” ）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锦昭” ）接受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分笔提供

的贷款。本次实际提供贷款5,000万元，期限3年。武汉金锦昭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为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兴” ）接受桂林银行南宁分行提供的贷

款30,000万元，期限3年。 南宁金盛兴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泓耀” ）以其持有的南宁金盛兴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按照51%的公司持股比

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常骏” ）接受江苏通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的借款14,600万元，期限6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金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嘉润” ）以其持

有的常州常骏55%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按其55%的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搏展” ）接受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

最高额不超过19,0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 重庆搏展以其合法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科畅” ）接受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不

超过17,0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 金达科畅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7、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德阳昊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阳昊越” ）作为原始债务人确认其对远宏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宏保理” ）负有3,000万元债

务，债务期限18个月，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重庆金科为德阳昊越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向远宏保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8、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开展供应链业务。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

贸” ）作为原始债务人确认其对成都空港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空港保理” ）负有1,995.78万元债

务，债务期限6个月，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重庆金科为庆科商贸应付账款义务的履行向成都空港保理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9、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尔辛基” ）接受重庆市商信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

供的1,98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6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金科弘景” ）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科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

健置业” ）、重庆金科弘景、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凯尔辛基为重庆金科弘景、重庆金科、重庆科健置业

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加担

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担保事项均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

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金科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2月22日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滨河路1969号

法定代表人：伍盛

注册资本：7,000万元

主营业务：酒店管理、住宿、餐饮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6,314.36万元，负债总额为38,223.25万元，净资产为128,091.11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11,146.61万元，利润总额3,911.68万元，净利润3,911.68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7,999.60万元，负债总额为39,701.09万元，净资产为128,298.51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100.84万元，利润总额199.75万元，净利润207.4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8月4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汉施路特一号创业服务中心10楼1007-1009室

法定代表人：孙正军

注册资本：6,242.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7,084.29万元，负债总额为14,301.24万元，净资产为62,783.05万元，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287.58万元，净利润-216.9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57,619.54万元，负债总额为14,948.29万元，净资产为142,671.25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22万元，利润总额-1,489.91万元，净利润-1,111.79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南宁金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0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229号原县交通局办公楼3楼13号房

法定代表人：刘永平

注册资本：33,7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南宁世茂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0,751.13万元，负债总额为41,619.60万元，净资产为49,131.53万元，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23.23万元，利润总额-391.93万元，净利润-295.40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2,762.58万元， 负债总额为13,644.55万元， 净资产为49,118.0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84万元，利润总额-2.09万元，净利润-1.57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2月5日

注册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府东路

法定代表人：潘阿明

注册资本：52,2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盐城市俊逸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于2021年2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3,284.77万元，负债总额为51,435.73万元，净资产为51,849.04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01万元，利润总额-466.12万元，净利润-350.95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 公司名称：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5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渝鲁大道737号鲁能星城三街区13幢1-7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6,662.13万元，负债总额为127,504.72万元，净资产为39,157.41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50,117.01万元，利润总额3,598.10万元，净利润1,476.63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46,592.70万元，负债总额为200,217.05万元，净资产为46,375.65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627.56万元，利润总额397.64万元，净利润213.2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金砂路120号

法定代表人：韩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

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9,633.30万元，负债总额为154,425.24万元，净资产为-4,791.94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52.90万元，利润总额-2,376.05万元，净利润-2,349.73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3,834.43万元，负债总额为91,715.83万元，净资产为2,118.60万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7,301.31万元，利润总额5,675.81万元，净利润4,910.54万元。

7、公司名称：德阳昊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3月24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玉泉路510号

法定代表人：陈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5,462.88万元，负债总额为3,658.48万元，净资产为161,804.40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0.05万元，利润总额-2,162.18万元，净利润-1,619.2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2,556.55万元，负债总额为48,036.52万元，净资产为144,520.03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67万元，利润总额-2,753.22万元，净利润-2,080.07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张明明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及统一配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摩托车及配件；市场经

营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448,460.04万元，负债总额为1,407,594.60万元，净资产为40,865.44万元，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18,041.26万元，利润总额8,782.90万元，净利润7,465.46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166,698.54万元，负债总额为2,123,831.41万元，净资产为42,867.13万

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3,339.30万元，利润总额2,737.31万元，净利润2,326.8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公司名称：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月26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政府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杨德国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公园、社区、公共区域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7.233%的股权，天津金艺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2.767%的股权。 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0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8,015.15万元，负债总额为203,171.83万元，净资产为24,843.32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77,057.26万元，利润总额11,099.35万元，净利润9,481.67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79,216.42万元，负债总额为255,049.20万元，净资产为24,167.22万元，

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2,104.75万元，利润总额-583.02万元，净利润-676.1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控股子公司为苏州金科大酒店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5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重庆金科、金科金辰、两江大酒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控股子公司为武汉金锦昭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Ⅰ：武汉金锦昭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南宁金盛兴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5,3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Ⅰ：南宁金盛兴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南宁金泓耀以其持有的南宁金盛兴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5、担保方式Ⅲ：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金科嘉润为常州常骏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03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Ⅰ：以其持有的常州常骏55%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重庆金科为重庆搏展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六）重庆金科为金达科畅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7,000万元。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重庆金科为德阳昊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重庆金科为庆科商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95.78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九）控股子公司为凯尔辛基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98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6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弘景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科健置业、重庆金科弘景、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融资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

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

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 综上，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经

营情况正常，且公司负责控股子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的情形，故本次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1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154.35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77.97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732.32亿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8.34%，占总资产的19.21%。 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

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

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重庆金科

金科金辰

两江大酒店

苏州金科大

酒店

2,500.00 0 2,500.00 0

重庆金科 武汉金锦昭 5,000.00 20,000.00 25,000.00 0

南宁金泓耀

重庆金科

南宁金盛兴 15,300.00 0 15,300.00 0

金科嘉润 常州常骏 8,030.00 40,000.00 48,030.00 0

重庆金科 重庆搏展 19,000.00 0 19,000.00 0

重庆金科 金达科畅 17,000.00 0 17,000.00 0

重庆金科 德阳昊越 3,000.00 34,200.00 37,200.00 0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1,995.78 116,266.92 118,262.70 0

重庆科健置业

重庆金科弘景

重庆金科

凯尔辛基 1,980.00 27,000.00 28,980.00 0

合计 73,805.78 237,466.92 311,272.70 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附表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6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最

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

对应进展公告

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含

70%）的控股

子公司或公司

5,500,000.0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03% 2021-018号 99,900.00

1,826,779.73

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42% 2021-018号 1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99.03% 2021-021号 65,000.00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4.85% 2021-032号 10,000.00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21-032号 3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54% 2021-032号 50,000.00

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

限公司

101.18% 2021-032号 2,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32号 19,147.54

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97.29% 2021-042号 31,9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67% 2021-042号 17,5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78.87% 2021-060号 17,500.00

日照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51% 2021-060号 2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72% 2021-060号 192,700.00

内江祥澳置业有限公司 101.26% 2021-060号 29,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18% 2021-060号 50,0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9.63% 2021-060号 9,000.00

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23% 2021-060号 20,000.00

广州金驰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100.92% 2021-060号 55,645.66

杭州科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1.08% 2021-060号 38,500.00

杭州金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59% 2021-060号 20,000.00

成都金辰圣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70.66% 2021-060号 9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7% 2021-060号 22,700.00

徐州硕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74% 2021-071号 58,000.00

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07% 2021-071号 11,130.00

雅安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1.32% 2021-071号 27,000.00

荆州祥锦置业有限公司 46.77% 2021-071号 16,533.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1号 7,815.99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1号 22,096.59

佛山市顺德区金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8.71% 2021-071号 12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3% 2021-071号 60,000.00

成都金辰圣嘉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63.67% 2021-071号 900

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80.68% 2021-079号 30,000.00

贵阳清镇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88.84% 2021-079号 15,000.00

上饶鸿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7% 2021-079号 17,640.00

济南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3% 2021-079号 51,000.00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54% 2021-079号 17,500.00

湖州东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1% 2021-079号 20,388.71

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9.32% 2021-079号 32,5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13% 2021-079号 159,000.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76.29% 2021-079号 8,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9.51% 2021-079号 6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9号 2,573.82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79号 24,789.34

济南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12.47% 2021-079号 49,000.00

重庆骐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73.20% 2021-079号 5,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82% 2021-079号 21,000.00

南昌茂悦湖置业有限公司 53.65% 2021-097号 20,400.00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8% 2021-097号 22,6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8.90% 2021-097号 5,000.00

慈溪鑫璨商业广场开发有限公

司

51.55% 2021-097号 49,000.00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43% 2021-097号 35,000.00

咸阳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32% 2021-097号 61,600.00

郴州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82% 2021-097号 20,000.00

泸州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82% 2021-097号 2,847.80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2% 2021-097号 1,146.61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97号 4,206.28

韶关市金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6.46% 2021-106号 16,000.00

达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75% 2021-106号 24,500.00

重庆金科景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7.47% 2021-106号 22,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06号 69,225.96

宜宾市金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54.23% 2021-106号 61,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06号 28,546.46

沈阳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48% 2021-112号 55,000.00

齐河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112号 16,5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7.82% 2021-112号 58,000.00

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84% 2021-112号 40,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9.51% 2021-112号 36,000.00

宜兴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43% 2021-112号 35,000.00

唐山金梁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4.42% 2021-112号 30,955.25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62% 2021-112号 1,574.77

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9.45% 2021-112号 322.55

郴州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82% 2021-112号 20,000.00

湖州东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1% 2021-112号 45,5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12号 2,900.87

荆州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47% 2021-129号 33,000.00

句容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52% 2021-129号 26,000.00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3.27% 2021-129号 30,000.00

河南远威置业有限公司 92.43% 2021-129号 55,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29号 6,835.40

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11% 2021-135号 30,000.00

金科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60.27% 2021-135号 2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135号 4,335.37

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64% 2021-141号 35,000.00

绍兴金翎置业有限公司 50.43% 2021-141号 32,640.00

重庆金悦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6.12% 2021-141号 31,000.00

重庆金蒙晟玥置业有限公司 98.80% 2021-141号 12,000.00

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 104.12% 2021-150号 24,800.00

济南俊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64% 2021-150号 110,000.00

南京常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6.68% 2021-150号 23,525.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1-159号 10,000.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100.25% 2021-159号 2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1-159号 4,0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4.34% 2021-167号 35,000.00

济南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3.39% 2021-167号 30,000.0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48% 2021-167号 20,000.00

陕西金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 2021-167号 291,360.00

渠县金泓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8.05% 2021-167号 843.31

泸州金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32% 2021-167号 592.07

泸州金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11% 2021-167号 462.72

内江祥澳置业有限公司 101.43% 2021-167号 2,144.16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11.27% 2021-167号 1,305.03

南充金科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3.57% 2021-167号 1,384.23

山东爱丽舍置业有限公司 81.64% 2021-167号 165,000.00

重庆金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31.81% 2021-167号 10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1-170号 20,000.00

苏州金科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3.63% 2022-014号 250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9.48% 2022-014号 5000

南宁金盛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1.74% 2022-014号 15300

常州常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80% 2022-014号 8030

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81.19% 2022-014号 19,000.00

重庆金达科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7.74% 2022-014号 17,000.00

德阳昊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95% 2022-014号 3,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02% 2022-014号 1995.78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91.34% 2022-014号 1,980.00

已用额度总计 3,673,220.27

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控股

子公司

500,000.00

南宁市新晟金泓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32号 170,000.00

11,375.43

固安金科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0.18% 2021-032号 23,500.00

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39.40% 2021-042号 7,624.57

青岛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26% 2021-042号 65,000.00

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51% 2021-042号 24,000.00

德阳昊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7.88% 2021-060号 70,000.00

南京金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60号 60,000.00

山西建业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2.69% 2021-060号 20,500.00

宜宾金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97号 48,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488,6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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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

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

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概述

公司持有49%权益的参股公司长沙航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航立” ）接受建设银行长沙河西支行19,

000万元贷款，期限10年，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9,31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

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长沙航立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9,310万元。

本次对长沙航立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长沙航

立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重庆金科 长沙航立 9,310.00 - 9,310.00 -

合计 9,310.00 - 9,310.00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航立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1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临空南路一号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空港业务中心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新鹏

注册资本：9,803.92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装饰；室内装饰、设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6,276.38万元，负债总额为59,666.63万元，净资产为-3,390.25万元，2020年实

现营业收入1,493.74万元，利润总额-1,750.02万元，净利润-1,750.02万元。

截至2021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4,670.26万元，负债总额为27,973.77万元，净资产为26,696.49万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695.64万元，利润总额-2,717.18万元，净利润-2,717.18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重庆金科为长沙航立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310万元。

2、担保期限：10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

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对长沙航立的担保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长沙航立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管

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1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154.35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77.97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732.32亿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8.34%，占总资产的19.21%。 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的偿付，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

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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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2021年12月2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17日、2021年12月3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第二次回购股票13,111,100股。

2018年9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的预案》，并

于2018年9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2018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79）。 截至2019年2月28日，公司第二期回购计划实施完成，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3,11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

二、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立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证

券账户号码为0899312329。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不涉及杠杆资金，不存在公司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10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数为不超过6,100万份。 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60,311,060元，实际认购份额为60,311,060份，实际认购份额未

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并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月14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2]0031号验资报告。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2年1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开立的“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持有的13,111,100股公司股

票已于2022年1月19日非交易过户至“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3%。

根据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所获标的股票分两期

解锁，锁定期最长为24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即2022年

1月21日）起计算。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构成《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

安排。

2、公司董事赵大春先生、董事孙丹女士、董事刘洁女士、监事岑央群女士、监事金吉鸿先生、高管

蔡祝平先生、高管段建平先生和高管仇向东先生持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关安排。

3、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及

相关董事、监事均回避表决。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参与对象的交易

相关提案时回避表决。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保持独立，持有人会议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最高权力机构，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与仍存续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各期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公司权益不予合并计算。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

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

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因实施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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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连续二个交易日（2022年1月19日、2022年1

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20号）。 公司正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将尽快报送有关说明并

对外披露。

7、公司近期披露的事项：

（1） 公司于2022年1月1日披露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2） 公司于2022年1月1日披露 《关于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

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

（3）2022年1月10日，公司与投资者开展了线上电话交流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预制菜” 相关问题

进行沟通与解答，并于2022年1月11日在互动易平台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4）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披露《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对前

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详细说明。

（5）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披露《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根据公司

收到的判决文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将适时做出支持公司收回600万澳币预付

款及相应利息等款项的判决，并决定延期审理此案件，以便计算公司应得的利息及诉讼成本。

（6） 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披露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就近期公司股票涨幅较大情形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2年1月11日披露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及2022年1月14日披露的《关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中所列示的相关目标数据，不代表公司2022年度实际业绩，亦不构成公司业绩

预测及业绩承诺，且产品毛利率及净利率等指标受原材料成本波动、市场行情变化等内外部环境因素

影响，具体经营业绩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目前公司2021年度财务数据正在统计，如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按照规定发布业绩预告，公司2021年度业绩内容未向除公司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4、公司股票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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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 ）。

●本次担保金额：30,000.00万元人民币。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日，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九丰能源” ）及子公司为九丰天然气提供的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230,050.35万元，为九丰天然气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折合人民币44,983.44万元 （外币均按202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折

算；共同担保不重复计算）。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九丰天然气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申请

30,000.00万元人民币授信，并由公司为该项授信，向广发银行提供最高额30,0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计1,098,439万元（含人民币682,380万

元、美元63,382.96万元及港币5,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子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

用，授权有效期限自2021年9月10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公司为九丰天然气提供担保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01月28日

（2）注册资本：26,000.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沙大道27号101房

（4）法定代表人：孔令华

（5）经营范围：批发（不设存储）：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范围经

营）；天然气储运项目及其他化工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有关天然气技术的咨询服务；装车地磅服务；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80.00%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东

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20.00%股权。

（7）根据九丰天然气财务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止2021年9月30日，九丰天然气总资产

171,337.98万元，总负债115,282.9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34,810.21万元，流动负债112,518.87万

元），所有者权益56,055.04万元；2021年1-9月九丰天然气实现营业收入218,720.15万元，净利润2,

750.4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能源

被担保方 九丰天然气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30,00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担保期限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共计873,

766.57万元人民币（含人民币512,380.00万元，美元56,282.96万元，港元5000.00万元，共同担保不重

复计算），占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47.6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折合人民币361,471.65万元，占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3.83%，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867 证券简称：新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2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958号），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化股份” 或“公司” ）获

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2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7,015.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

066.47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19年6月24日出具了天健验﹝2019﹞180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于2019年6月21日分别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

德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9年7月26日，公司与子公司杭州中荷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2020年11月由建德市新化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以下简称“杭州中荷” ）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

述签订的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新化股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303063180018800093367 本次销户

新化股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33050161753500000706 -

新化股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安江支行 1202252519900020852 -

新化股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德支行 362376385700 -

新化股份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 216120100100160442 已销户

杭州中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 303063180018800078871 本次销户

三、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杭州中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58100吨/年废酸、11600吨/年废碱、10000吨/年废有机溶剂资

源化综合利用迁建项目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 新化股份交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结余2900.51元已转

至公司募投项目浙江新化新材料研究院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募集资

金专户不再使用。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杭州中荷现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

杭州中荷、 光大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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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7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吴爱国先生、孙朝晖先生、梁润彪先生、祁世平先生、

郝占标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2021年10月19日至2022年4月18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3%。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2年1月18日，减持

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现将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吴爱国 未减持

孙朝晖 未减持

梁润彪 未减持

祁世平 未减持

郝占标 未减持

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发布了《关于股东变更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和《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承

诺，自2021年12月24日起至公司该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的交易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本次

减持计划在该次交易期间暂停实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吴爱国

合计持有股份 2,310,000 0.0629% 2,310,000 0.06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7,500 0.0157% 577,500 0.01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32,500 0.0472% 1,732,500 0.0472%

孙朝晖

合计持有股份 1,400,000 0.0381% 1,400,000 0.03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0,000 0.0095% 350,000 0.00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0,000 0.0286% 1,050,000 0.0286%

梁润彪

合计持有股份 2,310,000 0.0629% 2,310,000 0.06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7,500 0.0157% 577,500 0.01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32,500 0.0472% 1,732,500 0.0472%

祁世平

合计持有股份 700,000 0.0191% 700,000 0.01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 0.0048% 175,000 0.00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5,000 0.0143% 525,000 0.0143%

郝占标

合计持有股份 1,400,000 0.0381% 1,400,000 0.03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0,000 0.0095% 350,000 0.00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0,000 0.0286% 1,050,000 0.028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吴爱国先生、孙朝晖先生、梁润彪先生、祁世平

先生、郝占标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在本次减持期间公司和

前述董事、高管将持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吴爱国先生、孙朝晖先生、梁润彪先生、祁世平先生、郝占标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